申   請   書
受文者：澎湖縣政府

主  旨：為申請殯葬禮儀服務業負責人變更案，懇請貴府核准許可（同意）文件，以利申請相關商業登記變更。

說  明：

   一、因本社/公司（           葬儀社/公司）業務之需，擬變更負責人為            ，身分證號碼：           （原負責人：            ，身分證號碼：            ），檢附讓渡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各1份。
  二、待辦理商業登記負責人變更完成及送澎湖縣葬儀商業同業公會變更相關事項後，再依殯葬管理條例第42條規定備齊相關資料送貴府備查。
申  請  人：                   公司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